关于2009级本科“大学英语”课程教学的实施意见

为提高公共英语水平，不断满足学生日益多样化的外语学习需求，根据教育部及学校有关规定，结合学生实际情况，现对我校“大学英语”公共课程教学提出以下实施意见：

1．所有2009级应学习“大学英语”课程的学生，在入学后的前两年，须修读“大学英语”1-4级（课程号：7405142-5）并通过考试，获得该门课程的总计16个学分。

2．第一、二学期，学生分别学习“大学英语1”和“大学英语2”，通过考试,获得相应学分。
3．第三学期，根据学生英语水平进行分级教学，即按照当年6月CET-4考试成绩，达到一定标准的学生进入“大学英语3”提高班学习，其余学生进入“大学英语3”普通班学习。普通班和提高班在讲授的进度与内容上有所区分，但期末考试采用同一张试卷。

4．第四学期，原“大学英语3”提高班的学生进入“大学英语4”提高班学习；原“大学英语3”普通班的同学进入“大学英语4”普通班学习。 
5．学生入校后在第一、第二学年修满“大学英语”课程，并获得相应16学分后，方可选修“大学英语五级”。
　　本意见仅适用于2009级学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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